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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

大会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浙大网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特制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一、公司设立股东大会会务组，具体负责会议的程序安排和会务工作。 

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鼓励各位股东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会。确需

现场参会的，请务必确保本人体温正常、无呼吸道不适等症状，参会当日须佩

戴口罩等防护用具，做好个人防护；会议当日公司会按疫情防控要求对前来参

会者进行体温测量和登记，体温正常者方可参会，请予配合。 

三、为保证本次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请出

席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统称“股东”）及相关人员务必准时到达会场

并参与签到登记以确认参会资格。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

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会议登记终止；到达现场但未能及时参加

会议登记的股东、代理人及其所持股份数额不计入现场表决权数，不得通过现场

投票方式表决。 

四、请参加人员自觉遵守会场秩序，进入会场后，请关闭手机或调至振动状

态。为保证每位参会股东的权益，谢绝个人录音、拍照及录像，对干扰会议正常

程序或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会议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 

五、大会召开期间，股东的发言或质询应围绕本次大会所审议的议案，简明

扼要。与本次股东大会议题无关或将泄露公司商业秘密或可能损害公司、股东共

同利益的质询，公司有权拒绝回答。 

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用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公司

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

在网络投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

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若同一表决权出现现场和网络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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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结果为准。现场股东大会表决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股东以其所持有的股份数额

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股东在投票表决时，应在表决单中每项

议案下设的“同意”、“反对”、“弃权”三项中任选一项，并以“√”表示，未填、 

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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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2020 年 4 月 22 日 15:00 

会议地点：杭州市西湖区三墩西园一路 18 号浙大网新软件园 A 楼 14 楼 1403 会

议室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史烈先生 

序号 议    程 

1 宣布到会情况及宣读会议须知 

2 审议关于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众合科技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3 审议关于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众合科技股份的议案 

4 
审议关于拟回购并注销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部分股份的

议案 

5 
审议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回购注销相关事

宜的议案 

6 股东发言讨论及表决 

7 宣读表决结果 

8 宣读法律意见书 

9 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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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众合科技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之一）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司拟将持有的众合科技无限售

流通股27,478,300股（占众合科技总股本的5%）转让给浙江浙大网新机电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简称“网新机电”），转让价格7.5元/股，股份转让价款为

206,087,250.00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持有众合科技无限售流通股 57,317,110 股，占众合科技总股本的 10.43%。

因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 日与浙江浙大网新机电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拟将持有的众合科技无限售流通股 27,478,300 股

（占众合科技总股本的 5%）转让给网新机电，转让价格 7.5 元/股，股份转让价

款为 206,087,250.00 元。 

网新机电过去十二个月内曾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本次股份转让构成关联交易。上

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未与网新机电发生交易；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

相关的关联交易（含本次交易）达到 3,000 万元以上，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均已履行披露义务。 

 

二、关联方介绍 

1. 公司名称：浙江浙大网新机电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 注册地：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汉路 1785 号网新双城大厦 4 幢 1501

室 

4. 法定代表人：陈均 

5. 成立时间：2001 年 08 月 30 日 

6. 注册资本：3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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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园区管理服务：企业管理；物业管理；市场营销策

划；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机械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工程管理服务；

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及部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8. 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杭州霁青投资管理有公司 45% 

2 浙江玖合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25% 

3 杭州网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 

4 网新创新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5% 

5 浙江网新银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 

 

9.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 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53,766,742.78 1,032,790,471.50 

负债总额 804,151,871.39 767,242,980.40 

银行贷款总额 130,370,579.31 114,230,043.81 

  流动负债总额 662,840,071.99 648,905,026.59 

资产净额 249,614,871.39 265,547,491.10 

  
2018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9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83,336,882.74 241,498,666.43 

利润总额 2,987,689.56 9,383,197.94 

净利润 2,881,032.93 5,376,1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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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联关系：网新机电过去十二个月内曾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浙大网新集

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和第 10.1.6 条，网新机电系公

司关联法人。 

11. 资金来源：网新机电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3. 注册地：杭州市滨江区江汉路 1785 号双城国际 4 号楼 17 层 

4. 法定代表人：潘丽春 

5. 成立时间：1999 年 06 月 07 日 

6. 注册资本：54,956.4903 万人民币 

7. 经营范围：单晶硅及其制品、半导体元器件的开发、制造、销售与技术

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转让及销售；建筑节能材料的开发、销售

与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电子工程技术、电力自动化系统技术、

通信系统技术的开发及咨询服务；风力发电工程、火力发电工程、环境

保护工程、轨道交通工程的设计、施工、咨询及设备采购服务；高新技

术产业的投资开发；计算机设备、电子设备、电力设备、电子元器件、

电子材料、通讯设备、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化学危险品和易制毒品）、

金属材料的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 

（二）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 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9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465,692,940.92 6,942,520,376.53 

负债总额 4,027,311,834.53 4,464,623,761.06 

资产净额 2,438,381,106.39 2,477,896,6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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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9 年 1 月 1 日-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89,148,767.22 631,114,054.97 

净利润 26,426,995.63 53,820,735.7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17,044,396.03 28,714,687.46 

 

（三）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 

截至目前，持有众合科技 5%以上股份的股东情况如下： 

1、股东名称：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4 年 01 月 08 日 

注册地点：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西园一路 18 号浙大网新软件园 A 楼 1501

室 

注册资本：104,663.5611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智慧城市、智慧生活、智慧商务、智慧云服务。 

持股比例：10.43% 

2、股东名称：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 年 05 月 10 日 

注册地点：杭州市滨江区六和路 368 号 4 楼 B4124 室 

注册资本：3,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成果转让：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 

持股比例：6.42% 

（四）权属状况说明 

截至目前，公司持有众合科技无限售流通股 57,317,110 股，占众合科技总股

本的 10.43%，所有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的情况。其中

质押股份数为 30,000,000 股，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五）标的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担保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为众合科技担保余额为 5,000 万元，不存在资金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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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不低于转让协议签署日众合科技股份大宗交易价格范围

的下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允反映了标的资产的价值，遵循公允、公

平、公正的原则。 

 

四、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 

1、合同主体 

转让方：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浙江浙大网新机电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及交易价格 

公司拟将持有的众合科技无限售流通股 27,478,300 股（占众合科技总股本的

5%）转让给网新机电，转让价格 7.5 元/股，股份转让价款为 206,087,250.00 元。 

3、过户交割安排 

3.1 在上市公司就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双方应共同

委托并协助上市公司向深交所提交本次股份转让的合规性审查申请。 

3.2 转让方应在双方向深交所提交本次股份转让的合规性审查申请前，取得

质权人对本次标的股权转让的书面同意。 

3.3 在受让方按期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且双方配合的前提下，转让方应确

保在取得本次股份转让的合规性审查确认书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前述标的股

份过户手续，受让方应给予必要的配合。 

4、支付安排 

4.1 双方同意，在转让方遵守本协议的各项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受让方应

按照如下进度和方式向转让方支付股份转让价款：  

（1）在取得深交所对本次股份转让的合规性审查确认书后 5 个工作日内，

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 50%的股权转让款即 103,043,625 元。 

（2）在双方就标的股份转让事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

续后的 3 个月内，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 30%的股权转让款，即 61,826,175 元。 

（3）在双方就标的股份转让事宜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过户登记

手续后的 6 个月内，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 20%的股权转让款，即 41,217,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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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4.2 转让方承诺于标的股份过户完成后促成原委派至上市公司的董事和监事

辞去相关职务。 

5、过渡期安排 

5.1 过渡期内，转让方应促使上市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保持稳

定，忠实勤勉地履行相关职责，并促使上市公司在过渡期内按照适用法律、法规

的规定及以往的运营惯例和行业公认的标准继续经营运转，维持上市公司的经营

状况、行业地位和声誉以及与政府主管部门、客户及员工的关系，制作、整理及

妥善保管文件资料并及时缴纳有关税费。 

5.2 过渡期内，除为履行本协议之需要与第三方进行的必要沟通外，转让方

不得再以任何形式与其他第三方就标的股份的转让（含部分权益或权利的让渡）、

质押或其他处置事项进行任何形式的协商、谈判、合作或沟通。 

5.3 过渡期内，上市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股、资本公积转增、拆分股份、

增发新股、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的，标的股份的数量及每股单价应同时根据深交

所除权除息规则作相应调整。 

6、违约责任 

6.1 本协议生效后，转让方未依照本协议的约定办理股份解除质押或标的股

份过户登记手续的，转让方每逾期一日应按照已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万分之五向

受让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30 日，受让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以及其他交易文件

（如有），要求转让方返还受让方已支付的转让价款，并要求转让方按照已支付

转让价款的 30%支付违约金。 

6.2 本协议生效后，受让方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受让

方每逾期一日应按照应付未付款项总额的万分之五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

过 30 日，转让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以及其他交易文件（如有），并要求受让方向转

让方支付等额于应付未付款项 30%的违约金。 

6.3 除本协议约定的违约情形外，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其他约定、承

诺或义务的，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支付相当于股份转让价款总额 10%的违约金。

如前述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的实际损失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按其实际

损失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7、合同的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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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经转让方和受让方签字、盖章，并经转让方履行完毕必要的决策程序

后生效。 

本股权转让协议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付款方支付能力及或有风险的说明 

基于受让方网新机电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状况，协议生效后可能存在支付进

度不及预期的风险。网新机电拟通过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的方式分期支付股权转

让款，公司董事会将及时跟进股权转让事项的相关进展，并要求对方严格按照协

议约定履行相关的支付义务。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不会导

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仍持有众合科技无限售流通股 29,838,810 股，占众合

科技总股本的 5.43%。 

本次股权转让预计产生股权转让收益 6,600万元左右（未考虑所得税影响），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将产生积极影响。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表决。关联股东请回避表决。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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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众合科技股份的议案 

（议案之二）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司拟将持有的众合科技无限售

流通股27,478,300股（占众合科技总股本的5%）转让给浙江朗讯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朗讯信息”），转让价格7.5元/股，股份转让价款为206,087,250.00

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持有众合科技无限售流通股 57,317,110 股，占众合科技总股本的 10.43%。

因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 日与浙江朗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

署《股份转让协议》，拟将持有的众合科技无限售流通股 27,478,300 股（占众合

科技总股本的 5%）转让给朗讯信息，转让价格 7.5 元/股，股份转让价款为

206,087,250.00 元。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公司名称：浙江朗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 注册地：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观音弄 97 号 5 幢-4 

4. 法定代表人：魏毅 

5. 成立时间：2010 年 04 年 14 日 

6. 注册资本：3,000 万人民币 

7.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计算机软、硬

件，电子产品，通讯设备；信息系统集成；销售：计算机软、硬件（除

电子出版物），电子产品；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除期货、金

融、证券）、教育信息咨询（除各类培训）；建筑劳务分包服务；创业投

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

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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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魏毅 50% 

2 吴岳 50% 

 

9.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 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2,717,690.10 50,541,209.18 

负债总额 -217,165.56 -217,165.56 

资产净额 52,934,855.66 50,758,374.74 

  
2018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9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4,968.97 -2,091,238.68 

净利润 4,968.97 -2,176,480.92 

 

10. 关联关系：朗讯信息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1. 资金来源：朗讯信息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 公司名称：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3. 注册地：杭州市滨江区江汉路 1785 号双城国际 4 号楼 17 层 

4. 法定代表人：潘丽春 

5. 成立时间：1999 年 06 月 07 日 

6. 注册资本：54,956.4903 万人民币 

7. 经营范围：单晶硅及其制品、半导体元器件的开发、制造、销售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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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转让及销售；建筑节能材料的开发、销售

与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电子工程技术、电力自动化系统技术、

通信系统技术的开发及咨询服务；风力发电工程、火力发电工程、环境

保护工程、轨道交通工程的设计、施工、咨询及设备采购服务；高新技

术产业的投资开发；计算机设备、电子设备、电力设备、电子元器件、

电子材料、通讯设备、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化学危险品和易制毒品）、

金属材料的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 

（二）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 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9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465,692,940.92 6,942,520,376.53 

负债总额 4,027,311,834.53 4,464,623,761.06 

资产净额 2,438,381,106.39 2,477,896,615.47 

  
2018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9 年 1 月 1 日-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89,148,767.22 631,114,054.97 

净利润 26,426,995.63 53,820,735.7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7,044,396.03 28,714,687.46 

 

（三）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 

截至目前，持有众合科技 5%以上股份的股东情况如下： 

1、股东名称：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4 年 01 月 08 日 

注册地点：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西园一路 18 号浙大网新软件园 A 楼 1501

室 

注册资本：104,663.5611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智慧城市、智慧生活、智慧商务、智慧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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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比例：10.43% 

2、股东名称：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 年 05 月 10 日 

注册地点：杭州市滨江区六和路 368 号 4 楼 B4124 室 

注册资本：3,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成果转让：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 

持股比例：6.42% 

（四）权属状况说明 

截至目前，公司持有众合科技无限售流通股 57,317,110 股，占众合科技总股

本的 10.43%，所有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的情况。其中

质押股份数为 30,000,000 股，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五）标的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担保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为众合科技担保余额为 5,000 万元，不存在资金占用。 

（六）交易标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不低于转让协议签署日众合科技股份大宗交易价格范围

的下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允反映了标的资产的价值，遵循公允、公

平、公正的原则。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 

1、合同主体 

转让方：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浙江朗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及交易价格 

公司拟将持有的众合科技无限售流通股 27,478,300 股（占众合科技总股本的

5%）转让给朗讯信息，转让价格 7.5 元/股，股份转让价款为 206,087,250.00 元。 

3、过户交割安排 

3.1 在上市公司就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双方应共同

委托并协助上市公司向深交所提交本次股份转让的合规性审查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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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转让方应在双方向深交所提交本次股份转让的合规性审查申请前，取得

质权人对本次标的股权转让的书面同意。 

3.3 在受让方按期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且双方配合的前提下，转让方应确

保在取得本次股份转让的合规性审查确认书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前述标的股

份过户手续，受让方应给予必要的配合。 

4、支付安排 

4.1 双方同意，在转让方遵守本协议的各项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受让方应

按照如下进度和方式向转让方支付股份转让价款：  

（1）在取得深交所对本次股份转让的合规性审查确认书后 5 个工作日内，

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 50%的股权转让款即 103,043,625 元。 

（2）在双方就标的股份转让事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

续后的 3 个月内，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 30%的股权转让款，即 61,826,175 元。 

（3）在双方就标的股份转让事宜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过户登记

手续后的 6 个月内，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 20%的股权转让款，即 41,217,450

元。 

4.2 转让方承诺于标的股份过户完成后促成原委派至上市公司的董事和监事

辞去相关职务。 

5、过渡期安排 

5.1 过渡期内，转让方应促使上市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保持稳

定，忠实勤勉地履行相关职责，并促使上市公司在过渡期内按照适用法律、法规

的规定及以往的运营惯例和行业公认的标准继续经营运转，维持上市公司的经营

状况、行业地位和声誉以及与政府主管部门、客户及员工的关系，制作、整理及

妥善保管文件资料并及时缴纳有关税费。 

5.2 过渡期内，除为履行本协议之需要与第三方进行的必要沟通外，转让方

不得再以任何形式与其他第三方就标的股份的转让（含部分权益或权利的让渡）、

质押或其他处置事项进行任何形式的协商、谈判、合作或沟通。 

5.3 过渡期内，上市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股、资本公积转增、拆分股份、

增发新股、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的，标的股份的数量及每股单价应同时根据深交

所除权除息规则作相应调整。 

6、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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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本协议生效后，转让方未依照本协议的约定办理股份解除质押或标的股

份过户登记手续的，转让方每逾期一日应按照已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万分之五向

受让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30 日，受让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以及其他交易文件

（如有），要求转让方返还受让方已支付的转让价款，并要求转让方按照已支付

转让价款的 30%支付违约金。 

6.2 本协议生效后，受让方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受让

方每逾期一日应按照应付未付款项总额的万分之五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

过 30 日，转让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以及其他交易文件（如有），并要求受让方向转

让方支付等额于应付未付款项 30%的违约金。 

6.3 除本协议约定的违约情形外，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其他约定、承

诺或义务的，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支付相当于股份转让价款总额 10%的违约金。

如前述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的实际损失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按其实际

损失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7、合同的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转让方和受让方签字、盖章，并经转让方履行完毕必要的决策程序

后生效。 

本股权转让协议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付款方支付能力及或有风险的说明 

基于受让方朗讯信息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状况，协议生效后可能存在支付进

度不及预期的风险。朗讯信息拟通过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的方式分期支付股权转

让款，公司董事会将及时跟进股权转让事项的相关进展，并要求对方严格按照协

议约定履行相关的支付义务。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不会导

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与浙江浙大网新机电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及本次股权转让完

成后，公司仍持有众合科技无限售流通股 2,360,510 股，占众合科技总股本的

0.43%。 

本次股权转让预计产生股权转让收益 6,600万元左右（未考虑所得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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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将产生积极影响。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表决。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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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拟回购并注销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部分股份的议案 

（议案之三） 

各位股东： 

公司于 2017 年实施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浙江华通云数据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通云数据”）80%股权项目，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购买资产协议》”），华通云数据

原股东深圳如日升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宁波嘉越云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上海嘉信佳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杭州云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深圳思通盛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杭州云计端视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

通合伙）（以下统称“补偿义务人”）承诺华通云数据 2017-2019 年度实现的累计

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 60,237.50 万元。

若华通云数据 2017-2019 年度实际实现的累计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未达到 60,237.50 万元，则由补偿义务人按照《购买资产

协议》的约定向公司进行补偿。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浙江华通云数据科技

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0〕1028 号），华通云数

据 2017-2019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391.22 万元，未能完成 2017-2019 年度业绩承诺。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 2019 年末减值测试报告》（天健审〔2020〕744 号），

华通云数据 80%股权的减值金额为 36,800.00 万元。 

经计算，补偿义务人因华通云数据业绩未达预期及标的资产发生减值需补偿

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9,108,509 股。具体情况如下： 

 

一、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华数网

通信息港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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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328 号）核准，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华通云数据 80%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2017 年 8 月 18 日，华通云数据完成了标的资产过户的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持有华通云数据 100%股权，华通云数据成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2017 年 9 月 12 日，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二、业绩承诺和补偿安排 

（一）业绩承诺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购买资产协议》，补偿义务人承诺华通云数据

2017-2019 年度实现的累计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不低于 60,237.50 万元。 

（二）补偿安排 

若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当年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未达到当年累计承诺

扣非净利润的，补偿义务人同意就标的公司当年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不足当年累

计承诺扣非净利润的部分按本协议约定以股份的方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股份补偿数量总计不超过补偿义务人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数量。 

业绩承诺期内每年度补偿股份数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标的公司截至当年期末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标的公

司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累计承诺扣非净

利润×补偿义务人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数量—已补偿股份数。 

在逐年计算应补偿股份时，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数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补偿义务人应补

偿的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1+转增或送股比例）。 

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现金分红的，现金分红部分补偿义务人应作

相应返还，计算公式：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补偿义务人承担的补偿比例为在资产交割日前各自拟转让标的公司的出资

额占补偿义务人在资产交割日前合计拟转让标的公司出资额的比例。 

（三）减值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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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绩承诺期届满时，上市公司应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由上市公司聘

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若业绩承诺期届满时标的资产减值额＞业绩承诺期内补偿义务人已补偿股

份数×发行价格，则补偿义务人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 

业绩承诺期届满时标的资产减值额为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减去业

绩承诺期届满时标的资产评估值并排除业绩承诺期内的股东增资、接受赠予以及

利润分配对标的资产评估值等的影响数。 

补偿义务人对标的资产减值补偿上市公司的股份数按下述公式计算： 

减值补偿的股份数＝（标的资产减值额－业绩承诺期内补偿义务人已补偿股

份数×发行价格）÷发行价格。 

业绩补偿及减值补偿的股份补偿数量总计不超过补偿义务人本次交易取得

的对价股份数量。 

补偿义务人应首先以本次交易取得的限售期届满且尚未出售的新股进行补

偿，若限售期届满且尚未出售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补偿义务人应从其最近一期

可解除限售的新股中扣减。 

补偿义务人按照前述公式计算减值补偿的股份数时出现非整数股份情况的，

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 

如果业绩承诺期内上市公司因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补偿义务人

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的，则减值补偿的股份数调整为：按上款公式计

算出的减值补偿的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 

 

三、业绩承诺实现及减值测试情况 

（一）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浙江华通云数据科技

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0〕1028 号），华通云数

据 2017-2019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391.22 万元，未能完成 2017-2019 年度业绩承诺，差额为 26,846.28 万元，业

绩承诺完成率 55.43%。 

（二）减值测试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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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 2019 年末减值测试报告》（天健审〔2020〕744 号），

减值测试结论如下：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次交易标的华通云数据全部股权评估价值为

179,000.00 万元，华通云数据 80%股权所对应的评估价值为 143,200.00 万元，低

于重大资产重组时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标的资产发生减值，减值金额为

36,800.00 万元。 

 

四、补偿实施方案 

（一）未完成业绩承诺应补偿的股份 

根据《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经计算，补偿义务人因华通云数据未完成业

绩承诺共计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16,092,140 股，补偿义务人应向公司予以股份补

偿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补偿义务人 业绩补偿股份数量（股） 

1 深圳如日升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5,877,132 

2 宁波嘉越云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88,050 

3 上海嘉信佳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959,047 

4 杭州云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39,246 

5 深圳思通盛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469,280 

6 杭州云计端视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1,259,385 

合计 16,092,140 

注：补偿的股份数时出现非整数股份情况的，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 

公司拟以总价人民币 1 元的价格回购上述业绩补偿股份，并将按照相关规定

和程序，办理该部分股份的注销事项。 

（二）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的股份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 2019 年末减值测试报告》（天健审〔2020〕744 号），

华通云数据 80%股权的减值金额为 36,800.00 万元。 

根据《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经计算，补偿义务人因华通云数据减值共计

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3,016,369 股，补偿义务人应向公司予以股份补偿的具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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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如下： 

序号 补偿义务人 减值补偿股份数量（股） 

1 深圳如日升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101,631 

2 宁波嘉越云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47,534 

3 上海嘉信佳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67,211 

4 杭州云径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8,522       

5 深圳思通盛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75,407 

6 杭州云计端视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236,064 

合计 3,016,369 

注：补偿的股份数时出现非整数股份情况的，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 

公司拟以总价人民币 1 元的价格回购上述减值补偿股份，并将按照相关规定

和程序，办理该部分股份的注销事项。 

（三） 现金分红返还情况 

鉴于华通云数据 2019 年度未能完成业绩承诺，根据《购买资产协议》中关

于业绩承诺补偿安排的约定，若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现金分红的，现金分红

部分补偿义务人应随补偿股份返还给公司。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现金分红的

情况如下： 

1、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4 日实施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

元（含税），因此，上述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 16,092,140 股股份对应的 2017 年现

金红利 804,607.00 元将返还给公司。 

2、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2 日实施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3 元（含税），因此，上述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 16,092,140 股股份对应的 2018

年现金红利 482,764.20 元将返还给公司。 

 

五、预计股份回购注销工作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数量（股） 

比例

（%）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份 

22,836,952 2.18 -19,108,509 3,728,443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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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境内

法人持股 
22,836,952 2.18 -19,108,509 3,728,443 0.36 

     境 内

自 然 人 持

股 

0 0 0 0 0 

无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份 

1,023,798,659 97.82 0 1,023,798,659 99.64 

股份合计 1,046,635,611 100 -19,108,509 1,027,527,102 100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表决。关联股东请回避表决。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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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股份回购注销相关事宜的议案 

（议案之四） 

各位股东： 

因公司 2017 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标的公司浙江华通云数

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云数据”）2019 年度业绩承诺未能实现，且标

的资产发生减值，根据公司与补偿义务人的协议约定，公司拟分别以总价 1 元的

价格定向回购业绩补偿股份和减值补偿股份并进行后续注销。 

为保证公司本次补偿部分股份回购注销事项的顺利进行，公司董事会拟提请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相关事宜，包括但

不限于： 

1、根据相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结合具体情况实施本次股份回购注

销的具体方案；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规

定办理回购账户开立和股份回购事宜； 

3、本次股份回购完成后，办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注销股份等相关事项； 

4、办理注册资本变更、修改《公司章程》及工商变更等相关事项； 

5、办理实施本次股份回购注销过程中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 

6、本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至公司股份回购、注销、减

资、修改《公司章程》及工商变更等相关事项全部实施完毕之日止。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表决。关联股东请回避表决。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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